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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无障碍改造技术指南》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1．任务简述 

本标准是《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下达 2017 年度第一批上海市地方标

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沪质技监标〔2017〕254号）确定的 2017 年度第一

批上海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立项名称为《居家无障碍设施 用于行动障碍者

的设施》。本标准由上海市民政局提出，上海市康复器具协会具体负责起草工作。

为此，上海市康复器具协会与健租宝健康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上海互邦智能

康复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徐汇区老年协会、上海福苑养老服务中心等单位的专业

人员和专家组成标准起草小组，开展标准的起草工作。  

2．制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住宅无障碍改造是康复辅助器具配置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2016 年 10月，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若干意见》，对今后一个时期

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发展做出全面部署。2017 年 9 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发

布了《关于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实施意见》，要求“推动康复辅助器具

产品创新和配置服务深度融合，实现品质化、精细化、便利化发展”。本市康复

辅助器具行业主管部门提出了“康复辅助器具进家庭、进社区、进机构”的工作

要求，2019 年上海成为了“全国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试点”城市之一，

推进了康复辅助器具进社区、进家庭的实施工作。 

康复辅助器具能够改善、补偿、替代人体功能，具有辅助性治疗及残障预防

功能。是老年人、残疾人、伤病人等功能障碍者高度依赖的器具。然而，住宅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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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改造是康复辅助器具进家庭的先决条件。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上海已有数十家机构开展住宅无障碍改造服务。由于目

前尚无统一、科学且具有针对性的标准和规范，大部分施工单位都是参照 GB 

50763—2012《无障碍设计规范》开展改造服务。而该标准是一个针对公共场所

的无障碍设计规范，在实际操作中产生了不少适用问题，也无法有效满足康复辅

助器具使用者的个性化要求。住宅无障碍改造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它会因康复辅

助器具使用者的身体状况和居住环境不同而使改造内容发生变化，从而直接影响

到使用者的功能代偿和身体安全。目前，因为在实施中尚无相应的标准和规范对

相关机构的服务质量进行约束和评价，出现了服务要求、标准不统一，服务质量

参差不齐的现象。为此，需要通过制订地方性标准予以规范。 

3．主要起草过程 

自 2017 年 6 月立项任务下达后，项目承担单位即成立了标准起草小组，制

定工作计划，落实人员与分工，开始了标准的编制工作。具体过程如下： 

（1）调查准备阶段 

2017 年 6 月～2017 年 7 月，标准起草小组对本市相关的服务机构进行了调

研，收集了相关资料，为标准的起草提供基础性资料。 

（2）讨论起草阶段 

2017 年 7 月～2018 年 3 月，标准起草小组根据工作计划，按照标准编写要

求和格式，起草了标准的讨论稿，并在起草小组内部反复研读、修改，完善了标

准文本。完成文本后，标准起草小组邀请了相关部门领导和专家，分别于 2017

年 8 月和 2018 年 3 月召开了两次标准编写研讨会，听取了主管部门和建筑领域

专家对标准讨论稿的修改意见，形成了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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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征询意见阶段 

2018 年 4 月，在市民政局支持下，将标准征求意见稿下发至全市各区民政

部门处征求意见。共下发 21份，其中 16个区民政局，有 6家单位提出了修改意

见。经标准起草小组讨论研究，部分采纳了修改意见。 

2019 年 11月，市民政局组织本市从事适老改造的服务商进一步对标准文本

进行了完善，尤其是对标准中的技术指标等相关条款做出了修改、补充。 

2020 年 5 月，起草小组就标准的题目、适用范围及相关内容征求了市民政

局残疾人福利管理部门、养老服务管理部门负责人与标准化技术专家等的意见。

并根据专家意见完善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0 年 7 月，起草小组根据《上海市地方标准管理办法》规定和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的要求，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上将《住宅无障碍改造技术指南》地

方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予以公示，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期满，

未收到反馈意见。征求意见结束后，起草小组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审定申请，

并提交了标准送审材料。 

（4）审定阶段 

2020 年 11月 4 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了标准审定会，审定会专家

对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提出了 28 项主要修改意见。起草组采纳了上述意见，并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标准的报批稿。 

4．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编制遵循“先进性、实用性、统一性、规范性”的原则，注重标准

可操作性。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

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起草，使标准起草能达到规范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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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参照 GB 50763《无障碍设计规范》和 GB/T 16432《康复辅助器具 

分类和术语》予以制订 ，所涉及的相关标准和法律法规文件都是现行有效版本，

所引用的文件都能查阅，使标准起草能达到统一性的要求。 

5．主要条款的说明 

（1）关于标准名称的说明。为明确标准的定位，加强标准的适用性，结合

本市开展的“康复辅助器具进家庭、进社区、进机构”的实际工作情况，同时考

虑到标准主要是技术性的条款，起草小组根据专家建议，将标准题目从原来的《居

家无障碍设施 用于行动障碍者的设施》改为《住宅无障碍改造技术指南》。 

（2）在第 4章原则条款中，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规的规定，

提出了 4.1条款“本文件所有改造项目不破坏原有结构柱、梁、承重墙及外立面”

的要求。 

（3）评估是整个住宅无障碍改造过程中重要环节。在第 5 章评估条款中，

5.1 条款对评估提出了基本要求，即根据使用者的身体基本功能和其居住、活动

等生活空间进行评估；5.2 条款给出了评估的具体内容，包括身体基本功能、居

家生活活动的情况、身体尺寸及心理感知觉能力和日常生活的基本环境；5.3 条

款提出评估结果包含了评估意见、康复辅助器具配置和住宅无障碍改造建议。上

述条款是对本市住宅无障碍改造实践经验的有益总结，也是本标准以人为本，以

需求为导向的人文关怀原则的具体体现。 

（4）康复辅助器具应用是住宅无障碍改造重要组成部分。在第 6 章改造要

素中，6.8 条款提出了康复辅助器具应用原则、给出了常用康复辅助器具种类，

建议依据使用者的身体功能、身体结构、活动参与能力、使用环境等因素，为其

提供适用的康复辅助器具。这些条款充分避免引发安全隐患或造成损伤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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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康复辅助器具进家庭创造了无障碍环境，让使用者能够安享独立自主、安全舒

适的居家生活。 

同时，该部分也按照标准审定会专家的意见做了修改、完善。如： 6.1.2.1

将“直行过道的有效宽度不宜小于 800 mm（满足最大宽度小于或等于 680mm 的

轮椅通过），轮椅车乘坐者通过的 T型过道和 90°转弯的空间尺寸不宜小于图 1

给出的尺寸。”改为“直行过道的有效宽度宜不小于 800 mm，轮椅车乘坐者通过

的 T 型过道和 90°转弯的空间尺寸宜不小于图 1 给出的尺寸。”；6.3.1.3 将“轮

椅车乘坐者使用的厕所、浴室的门不论是内开式还是外开式，开门一侧门框与侧

壁距离不宜小于 460 mm（见图 2）。”改为“轮椅车乘坐者使用的厕所、浴室的

门，开门一侧门框与侧壁距离宜不小于 400 mm（图 2）。”6.4.2.1 将“厨房操作

台面宜使用连续台面，将水池、炉灶靠近布置，其间隔宜 450 mm，台面宽度宜

为大于 600 mm，台面深度为 600 mm～650 mm。”改为“厨房操作台面宜使用

连续台面，将水池、炉灶靠近布置，其间隔宜小于 450 mm，台面宽度为 600 mm～

650 mm。”这些修改内容最大程度的呼应了轮椅车乘坐者等使用者对住宅无障碍

改造的实际需求，进一步提升了标准的先进性和可操作性。 

6．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的说明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尚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7．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程度的说明，以及国内、外同类产品或标

准的对比情况 

经检索和咨询有关专家，有下列标准与本标准的内容接近：DIN 17210、DIN 

18025-1、DIN 18040-1、DIN 18040-2、DIN 81-70218-07和 DB 3311T 152。其中： 

DIN 17210描述了无障碍建筑环境基本的最低功能要求和建议，并给出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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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包括残疾人在内广泛使用者安全使用的通用设计原则。上述无障碍功能要求

指相关的建筑物环境设计、翻建、维修，包括室外步道和城区。（“建筑环境”是

指建筑周围的设施，标准中给出的要求为诸如盲道、道路上的无障碍标志、无障

碍道路上的休息处、停车场的无障碍空间等）。 

DIN 18025-1 适用于轮椅车可通行的宿舍、租赁和合作住房的改、扩建，使

之便于使用的住宅建造的设计、实施和布局。 

DIN 18040-1和 DIN 18040-2适用于公共、开放建筑物及其外部设施的无障

碍设计、实施和装饰。 

DIN 81-702018-07 内容为客货电梯建造和安装安全规则----用于残疾人的无

障碍电梯。 

DB3311/T 152 作为一个浙江省丽水地区的地方标准，对居家无障碍设施改

造的设计、室内、室外、信息、安全设施和其它设施的建设给出了原则性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民用住宅独立成套房屋室内的无障碍改造，标准化对象与 5

个 DIN 标准相差较大，无可比性；本标准与 DB3311/T 152 相比，更聚焦室内，

并针对不同的身体功能障碍者的需求、不同的居室环境情况确定了改造原则。 

通过国内外相关标准比较，本标准作为老年人、残疾人、伤病人住宅无障碍

改造的指南标准，具有一定先进性。本标准给出了室内各要素的改造建议、具体

改造内容的评估表和常用居家康复辅助器具配置建议，体现上海城市管理的精细

化和高水平。 

8．贯彻标准的措施和建议 

为做好标准的贯彻实施，计划每年在康复辅助器具行业对相关从业人员进行

标准宣讲，并将其作为行业监管的依据之一；同时，将标准的相关内容编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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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技术咨询师培训教材中，以扩大标准的知晓度，为标准的贯彻实施打下良好

的基础。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从公布实施之日起，建议从事住宅无障碍改造的设计

施工人员、服务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应按本标准的规定执行。 

 

标准起草小组   

2020年 11月 


